
國立勤益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

協助系學會辦理各項活動標準作業程序 

1.目的：協助系學會辦理各項活動，提高服務品質。 

2.依據：學生自治團體與學生社團活動實施要點、國立勤益科技大學總務處所轄場地使用管

理要點。 

3.範圍：系學會活動申請案。 

4.權責：詳如 5.作業說明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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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作業說明： 

5-1、系學會提出活動申請：申請時須檢附活動計畫書。計畫書內容需包含活動名稱、活動目的

活動日期、時間、活動地點、經費預算、需協助支援項目、活動承辦人聯絡資料…等內容

5-2、系務會議審核：由系務會議審核活動計畫書內容，並核定可支援項目。 

5-3、通知系學會：系務會議審核結果確定後，立即通知系學會承辦人員。 

5-4、活動場地借用： 

(1)使用應用英語系場地，請直接至系辦公室登記借用。 

(2)如需使用學校其他空間，請依總務處場地借用辦法填寫借用申請單，經系所主管核

章後，送交總務處辦理借用。 

5-5、經費核銷： 

(1)已核定補助之經費項目，於採購時請記得向廠商索取統一發票或收據。 

(2)總價超過一萬元的採購案，需先請廠商開立估價單，送系辦公室事先辦理請購，經

校長核准後方始進行採購。 

5-6、結案報告：系學會應於活動結束後 1個月內提送完整結案報告書送系辦公室存查。 

 

6.控制重點： 

6-1、系學會申請時須檢附活動計畫書。計畫書內容需包含活動名稱、活動目的、活動日期、

時間、活動地點、經費預算、需協助支援項目、活動承辦人聯絡資料…等內容。 
 


